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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同理心‧自然新體驗

林務局對於國家森林遊樂區無障礙旅遊環境營造
的自我期許

文/圖 黃子銘■林務局森林育樂組服務科技士

翁儷芯■林務局森林育樂組服務科科長(通訊作者)

一、前言

森林有寧靜的環境、清新的空氣、千變萬

化的景觀，更有多樣的動植物棲息其間，具備

成為優質戶外遊憩場所的最佳條件。林務局為

因應國民休閒及育樂需要，自民國54年起發展

森林育樂事業，依資源特性陸續規劃建置森林

遊樂區；民國65年，台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將

森林育樂列為重要森林經營目標之一，施業方

向從林木價值為最大考量之經營模式，逐漸轉

變為著重人的存在價值。80年間除陸續建置森

林遊樂區外，亦進一步整建國有林步道；更在

90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會議決議下，進

而協調各相關單位共同規劃建置全國步道系

統，以整合自然遊憩據點，提供多樣育樂體

驗，發展森林生態旅遊。

猶記10年前草擬全國步道系統建置發展計

畫之初，眾多的參考資料中有張讓我們深受感

動且至今仍記憶猶新的圖片，圖面下方有兩位

民眾背對著畫面佇立於蜿蜒的步道口，一位站

立並推著另一位坐在輪椅上民眾。這畫面給了

我們靈感，強化了森林育樂的核心價值中，把

森林中愉快的事傳達給「人」的思考。森林育

樂「以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為重點，兼顧自然

保育與遊憩發展等目的，提供民眾以欣賞、參

與和培養敏感度等方式來與自然溝通互動」的

發展，從此懂得留心每個人的差異，尊重每個

人的權益。近10年間，從視障朋友登大霸尖

山、到奧萬大、大雪山森林遊樂區體驗自然活

動，再有視障、身障朋友體驗拉拉山巴陵、松

羅、清水岩步道活動的籌辦過程中，我們看到

了當前自然環境及其間軟硬體對於身心障礙者

所造成的限制；更從活動中證實了人皆有喜愛

親近自然的本性，有機會走入自然、體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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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對於身心障礙者、年長者、推著嬰幼兒車

的親子等所有人，都是有所幫助的。

森林育樂發展至今已逾45年，從早期森林

遊樂區及步道整建至近年推展生態旅遊及自然

教育中心，經營的光譜從強調設施建置端逐步

往注重遊客服務端移動，而這也正是整個社會

的演進方式，從早期的生產業轉型至服務業為

主的社會架構。在過去的45年間，不僅林務局

在改變，社會也有了極大的變化；台灣的老齡

人口比例逐漸增加，已邁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

織(WHO)定義的高齡化社會，而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及老人福利法亦陸續修正頒布，在在顯

示了台灣對於無障礙設施需求的與日俱增，另

隨身心障礙者人權意識提升，無障礙旅遊更是

不可忽略的一環。從林務局的經營方向及森林

育樂業務推展的脈絡一路尋來，不難發現無障

礙旅遊推動是必走的一條路，而林務局已踏出

了這一步。

二、 發現問題與差距，找出正
確的方向

依據內政部99年統計，台灣地區身心障礙

者有106萬3,624人(佔總人口比率為4.60%)，其

中以肢體障礙者佔36.83%最多，聽覺機能障礙

者10.81%、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10.96%、慢性

精神病患者10.15%居第三。而我國65歲以上人

口數超過229萬人，已超越全國人口數10%，推

估至民國106年，65歲以上人口比將超過14%，

正式邁入高齡社會。老年人隨著年紀增加，身

心機能也跟著退化；高齡者與障礙者最大的不

同，主要是障礙者多只是部分身體功能的問

題，但是高齡者往往是多項功能退化，由於功

能退化致影響行動之便捷性，其障礙往往是

「綜合性」的。「高齡＋障礙=綜合障礙」將成

為未來高齡社會最大的問題，也是目前即必須

加強考慮的問題。

觀察美國無障礙環境營造推動，已於近十

年逐步擴展至戶外環境，其主要原因有兩個：第

一是身心障礙人口增加，以美國2000年人口普

查統計顯示，五分之一的人口至少有一項以上的

生活機能障礙，例如步行、看、聽、呼吸、思考

等，其中有4%使用輪椅、7%使用拐杖或其他助

行器，而隨著人口老化，身心障礙人口更會加速

成長。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人權的提升，政府立

法要求讓身心障礙者有公平的機會參與享受戶外

休憩和體驗不同的自然環境。而美國「國家遊憩

與環境調查」亦曾針對身心障礙使用者進行調

查，發現其對戶外娛樂和冒險活動的參與，等於

或甚至多於那些身體健全的人。研究發現，身心

障礙者特別在露營經驗中獲得體態與舉止上的進

步。另透過對於身心障礙兒童(學習能力障礙、

自閉症、感知障礙、輕重度認知障礙、肢體障

礙、外創性大腦受損 )的夏令營研究結果也顯

示，參加這些活動教案的兒童在主動性和自我引

導方面都有所提高，而這些能力也轉移到他們的

家庭和校園生活中。

而根據內政部「95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

調查」的統計顯示：身心障礙者平常的休閒活

動主要以看電視、錄影帶者較多，調查結果凸

顯了對行動不便的身心障礙朋友來說，走出戶

外是件困難的事情。而這個困難的原因，究竟

是出在哪個環節呢？依據內政部調查發現身心

障礙者最近一個月外出的理由以居家附近的日

常生活活動 (62.87%)、就醫 (41.29%)；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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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說明

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

於第10章第167條明訂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
出及使用，公共建築物應依本章規定設置各

項無障礙設施及於第170條界定公共建築物
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總類及適用範

圍。

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

規範

針對無障礙通路、樓梯、昇降設備、廁所盥

洗室、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停車空間、無

障礙標制訂定設計規劃通則。

林務局森林

育樂設施規

劃設計準則

及案例彙編

國家森林遊樂區中遊客中心、行政管理中

心、旅館與住宿小屋、廁所、停車位、觀景

平台及避雨亭等規劃設計，應考量殘障設

施，設置無障礙空間。而其所指無障礙空間

設計應考量的有3點：
1. 階梯環境之殘障坡道設計，坡度應小於

1:12必要時應設置殘障電梯。
2. 牆面設計必要之扶手設備。
3.設置必要之導盲磚。

林務局國家

步道系統設

計規範

最大容許坡度為V1：H12，每隔9公尺應設置
平台1處。
坡道淨寬應在130-150cm之間，供輪椅使用
之步道應在步道兩側增設高度65cm之扶手。
階梯是不得使用圓梯、螺旋梯，階梯踏面應

在30-35cm之間，級高在16cm以下，梯面傾
斜度不得超過2%。

目前國內無障礙設施規範

(24.57%)等為主，參與的休閒活動皆以靜態活

動為主。以肢體障礙者為例，根據耿仕榮(2007)

研究顯示，肢體障礙者從事休閒活動的類型最

高是看電視，再依序是訪友聊天、戶外踏青、

閱讀、玩電腦及聽音樂，由六大類型休閒活動

來看，以娛樂性最高，再來是社交性、居家

性、藝文性、體育性，最低則是冒險性活動。

另根據劉碧珠(2003)研究指出：肢體障礙者較少

參與一般旅行社的團體旅遊，其原因有以下幾

點：行程太趕、走馬看花、旅遊景點缺乏無障礙

設施、旅遊景點困難抵達、氣候因素、缺乏時

間、建築物出入口設計不便進出、旅遊景點人潮

擁擠、住宿地點缺乏專為肢障者設計設施、體能

不適合、陪同者將增加旅遊成本等，其中數項與

旅遊遊程中無障礙設施有直接的關係。

國內無障礙設施規劃之參考依據，以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設計規範為基準，再由各單位依此進行規劃設

計，惟兩者的內容規範仍有部分未臻明確。且

各單位運用前述規範於規劃設計過程中，常因

欠缺通盤考量，使目前的無障礙環境或有見樹

不見林的情形，各單位在無障礙設施之規劃，

往往流於形式，建築設計者不明就理，施工者

無所適從。

以林務局為例，在推動國家森林遊樂區無

障礙旅遊環境營造初期，多數同仁皆自信滿滿

認為國家森林遊樂區的硬體建設已按照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進行建置，行動不便的朋

友要進入園區應非難事，但事實卻非如此。往

往發生已設立符合規定之坡道，但輪椅族卻連

坡道入口都無法到達的情形；更常見的是無障

礙廁所已依規架設L型扶手，但扶手設置方式錯

誤，無法使用。各項美意，行動不便的朋友無

法感受，總有差一步就到位之憾。

而這一步之差的主要原因在哪裡呢？經歸

納觀察後我們發現，主要在於規劃或工程人員

皆為行動自如的人員，少有行動不便的經驗。

相關人員雖依著無障礙設施規範辦理，卻無法

同仁實際體驗各種行動不便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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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身障朋友們的各種不便及真正需求，當

然就不易發現造成障礙的原因。因此，林務局

國家森林遊樂區無障礙旅遊環境營造的第一步

就從改變人的觀念開始，希望讓同仁們得以打

開心眼，感受障礙者的不便。

依據統計，人的一生中約有三分之一的時

間屬於「行動不便」的情況，包括童年、老

年、生病和意外等，因此人人都可能是無障礙

環境的受惠者。英文「Handicapped」一詞，泛

指身體機能有障礙者，其對象包括肢體障礙

者、視覺障礙者、聽覺障礙者、老年人、心臟

機能衰竭者等。因此，所謂行動不便者，係指

個人身體因先天或後天受損、退化，如肢體障

礙、視障、聽障等，導致在使用環境時受到限

制者。另外因為暫時性原因導致行動受限者，

如孕婦、抱小孩之成人、持重物之人及骨折病

患等，亦為「暫時性行動不便者」。而林務局

國家森林遊樂區無障礙旅遊環境之營造，並非

僅針對肢體障礙者，而係包含老年人(含輪椅)、

兒童、身心障礙者與推娃娃車的父母等「行動

不便者」，進行無障礙環境軟、硬體的改善，

盡量做到全面性地考慮所有使用者，不僅只是

提供給特殊需求者使用，而是盡可能讓所有人

都可以使用的「通用設計」。而這樣理念下的

旅遊設計除包含硬體設備如：無障礙環境設

施、合適的輔具外，也包含軟體設備如：隨行

人員基本概念、服務人員的服務品質等。

三、參與、協力及學習

森林經營由昔日的追求木材永續收穫，轉

變為「森林多目標利用」與「生態系經營」，

這意味著經營者取向的森林資源利用觀點，逐

漸演變為社會中更多行動者納入的多元論取

向。1997年第十一次世界林業大會 (Wor ld 

Forestry Congress)所發表的安塔雅爾宣言

(Antayal Declaration)，便呼籲各國應注重多元化

的永續森林經營 ( S u s t a i n a b l e  F o r e s t 

Management)，兼容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鼓

勵公民積極的參與。

「公民參與」是指個人或團體參與政府的

公共事務，強調公民或民間團體基於自主權、

公共性及對於公共利益與責任的重視，而投入

其情感、知識、時間、精力等以直接積極參與

行動。根據國外學者Sherry R. Amstein(1969)認

為「公民參與」是一種公民權力的運用，也是

一種權力的再分配，讓一些在政治、經濟等活

動過程中，無法掌握權力的民眾，其意見在未

來的相關政策、計畫中也能被列入慎重考慮；

即公民直接投入於政策形成、方案執行及行政

決策的過程中。而國內學者吳英明(1993)認為

「公民參與」係指人民或民間團體基於對主權

的認知與實踐，對政府的政策及行動得到充分

之資訊，同時也有健全的參與管道。亦即人民

從「知」的過程中掌握較豐富的資訊，培養受

尊重的認知，進而將感情、知識、意志及行動

在其所生活的社會中做累積性的付出，其強調

公民意識的覺醒和自我意識的提昇。

在森林經營的議題中，政府應該也必須開

放更多民眾參與的管道，森林經營不只是一門

以理性計算其投入產出的學問或實務，而是有

其脈絡性(Context)存在。森林促成部落、社會

與國家等不同行動者的「共同在場 ( C o -

Presence)」而構成互動的條件；森林也成為行

動者間合作、協商、衝突與鬥爭的場域。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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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樂更是強調森林與人的互動，人與森林環

境間不只有交互作用，人對環境的態度與經驗

往往是由社會互動所中介與建構的，也因此森

林育樂發展更應積極結合社會趨勢，開放並容

納多元意見的參與。

從森林育樂出發營造無障礙環境並非無限

上綱，大自然環境中本來就存在許多對人類極

大的挑戰，除非有特殊訓練與設備的支持輔

助，一般人本來也就不容易接近。因此，我們

認為針對國家森林遊樂區無障礙環境的設計與

營造推展，並非不顧一切以全區無障礙為最高

指導，而是在營造初期、考量設計之時，便融

入老人、障礙者等不同族群的需求，並與自然

生態之間保持平衡。考量林務局所屬18處國家

森林遊樂區均已設置有基本之育樂設施，並對

外提供遊客育樂活動、食宿及活動使用，爰自

98年起與「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會同

身障團體、保育團體等合作，以一年時間發展

國家森林遊樂區公共設施無障礙檢覆表，並以

18處國家森林遊樂區為標的，完成區內設施與

動線及各項經營管理內容之障礙狀況檢核、提

出改善建議。另配合辦理服務人員體驗型教育

訓練，以利經營管理人員了解如何協助行動不

便者。99年起更進一步運用檢覈成果為基礎，

除進步短期改善外，更擴大舉辦第一線服務人

員教育訓練、經驗分享等，規劃辦理無障礙旅

遊活動、無障礙住宿環境創意設計比賽，及無障

礙旅遊環境工作假期等，並於100年8月8、9日

舉辦全國研討會，集結國內、外無障礙旅遊環境

案例與推展成果，以使國家森林遊樂區與自然步

道除提供一般大眾休閒外，也在某種程度上提供

老長者或障礙者參與休閒的機會。

以美國為例，美國無障礙委員會 ( U S 

Access Board)在有關戶外休閒活動區的無障礙

設置標準法案中，致力於提升聯邦政府所管理

之戶外休閒活動場地的無障礙化，讓更多不同

需求及能力的人可以同樣的親近自然。但是要

如何在自然地形、景觀、生態和無障礙設施之

間取得一個平衡點，一直是項挑戰。委員會廣

納各個不同領域的專家及代表，包括休閒、建

國家森林遊樂區無障礙旅遊環境營造架構

目標一 目標三 目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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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無障礙旅遊活動

無障礙住宿環境  
創意設計競賽

無障礙環境營造

工作假期

無障礙旅遊  
全國研討會

無障礙環境營造

案例彙編

無障礙旅遊環境檢覈

/改善覆核

各活動之推廣執行

圖1  國家森林遊樂區無障礙設施環境營造執行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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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文化，最重要的是身心障礙者團體，訂出

哪些是應該設置的無障礙設施，而哪些是可以

妥協的部分，盡量以符合各種需求及能力的人

可以同樣的親近自然為目標。林務局將無障礙

環境營造的公共問題，利用與身障團體、保育

團體等多元行動者合作參與的方式，展開公民

參與的互動，更運用國家森林遊樂區檢覈、同

仁訓練、活動辦理等過程做為公私協力合作的

脈絡；非營利組織做為專責單位的參與及協

力，彌補了公部門本身原有知能的不足，其並

非只處於次要角色，而是以具優勢的機制提供

集體服務，協助發展公共政策、提供參與公共

精神的創造與活動的互補機會等。

三、同理心，讓人的觀念改變

林務局營造國家森林遊樂區無障礙旅遊環

境的第一步，就是從人的觀念開始著手。為使老

人、身障者、幼兒均得與青壯人口享有一般休閒

旅遊的權利，不因環境、設施或人員服務而遭致

不平阻礙，我們在檢覈各森林遊樂區內設施與動

線及各項服務內容之障礙狀況的同時，配合無障

礙設施使用者問卷調查了解各國家森林遊樂區無

障礙設施之不足處。另辦理教育訓練及參與式活

動等，使國家森林遊樂區之規劃設計、經營管

理、現場服務等人員藉由親身體驗、經驗分享等

訓練內容，培養同仁的同理心，嘗試站在行動不

便者的高度及角度看事情；在感同身受之時，更

進一步體會及體貼對方的處境，強化服務的概

念，各項操作方式如下：

(一)瞭解需求：

在無障礙旅遊環境硬體改善之初，為了解

行動不便者對於國家森林遊樂區之使用經驗與

需求，針對身障者、銀髮族與嬰兒車使用族群

進行無障礙設施使用者問卷調查，並依問卷結

果，結合無障礙設施檢覈結果，研擬後續改善

計畫。

(二)設身處地：

為使同仁能真正了解身障朋友們的不便，

林務局自98年開始針對森林育樂業務之規劃、

工程、經營管理與國家森林遊樂區現場服務同

仁辦理10梯次無障礙旅遊服務教育訓練，總計

300人參加。

參加教育訓練的同仁藉由輔具的幫助，透

過角色扮演的過程，實際體驗乘坐輪椅時的不

適，感受視障對於外界的恐懼、年長者身體退

化的不方便。這10場次的教育訓練確實撼動了

許多同仁的觀念，一個對於大家來說是微不足

道的小階梯，對身障朋友來說就是一道永遠跨

不過去的牆，把這個小階梯移除了，就可以為

身障朋友開啟一扇窗，去看看另一個開闊的世

界。林務局希望透過教育訓練的方式打破同仁

局處首長實際體驗身心障礙者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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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無障礙環境營造的刻板印象，環境的營造

不僅只是合乎法規即可，當每個人能設身處地

的為身障朋友設想時，其實所有的法規就已內

化於每個人的心中，而自己就是衡量障礙與否

的那把尺。

(三)凝聚共識：

考慮無障礙的觀念不僅只是第一線人員所

需要培養的，更應是林務局的整體共識，為

此，林務局於100年3月18及19日假內洞國家森

林遊樂區辦理「局處長無障礙體驗及工作假

期」，透過本局局、處長實際參與無障礙課

程，親身體驗身心障礙者的不便，進而體認無

障礙環境營造之重要性並親自動手改善園區無

障礙設施。這個活動讓所有局處首長不再只是

無障礙環境營造的決策者，也是推動這項重要

工作的種子教官。

(四)擴大參與：

從以往推動森林育樂業務工作之經驗中發

現，公部門在推動業務的同時，若將民間參與的

力量加入，可使業務推展更具效率且貼近民意。

因此，除了培養林務局內部組織無障礙環境營造

的觀念外，也在100年度，對外辦理「內洞國家

森林遊樂區無障礙步道及觀瀑平台改善工作假

期」及「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無礙棧道工作假

期」，讓志工藉由身體力行，了解無障礙環境營

造的重要，擴大業務推動的參與層面。

(五)創意發揮：

「無障礙住宿空間」對於行動不便者在旅

程中是非常重要且必須考量的一環，但國內尚

無明確的規範可依循，而建築設計領域亦鮮少

討論。林務局特別以八仙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為

競圖基地，辦理了「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無

障礙環境創意設計競圖」活動，希望將通用設

計之概念導入國家森林遊樂區之住宿環境，並

期望大專院校建築、景觀、設計等相關科系能

夠開始重視無障礙環境之營造。更希望藉由競

圖活動讓產、官、學界逐步形成溝通及交流無

障礙觀念的平台。

四、 設定期程，讓無障礙設施
逐步改善到位

除了改變同仁的觀念外，林務局亦同步展

開18處國家森林遊樂區無障礙設施檢覈。國家

森林遊樂區的無障礙設施多半已符合規定，但

我們希望無障礙設施改善不只是符合規定，更

應確切合乎身障朋友使用的需要，以期營造友

善的無障礙空間。

為使國家森林遊樂區無障礙設施改善確實

評審委員仔細審閱每件參賽作品

實際檢覆各項無障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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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我們藉由瞭解需求、設定指標、實地檢

覈、分期改善等步驟，逐步辦理改善：

(一)瞭解需求：

在進行實地檢覈作業前，參考國內外文獻

及針對身障者、銀髮族與嬰兒車使用族群進行

無障礙設施使用者問卷調查，設計國家森林遊

樂區無障礙設施檢覈表。

(二)設定指標：

以國家森林遊樂區本身的自然環境條件與

發展方向為主，綜合考量檢覈結果及社會需

求，並參考國外相關研究成果，針對18處國家

森林遊樂區的特性，發展綜合性指標，以兼顧

無障礙環境需求的迫切性與環境改善條件的可

行性，進一步將國家森林遊樂區予以分類分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門鎖太小，手部肢體障礙者操作有困難。

已改為調撥式門鎖，以利手部肢體障礙者使用。

內洞國家森林遊樂區

觀瀑平台設置於階梯之上，行動不便者無法進入。

藉由平台搭建將觀瀑平台及樂水橋銜接，形成無障礙活動廣場。

級，釐清無障礙改善的優先順序與改善重點。

綜合性指標說明如下：

1.從需求面來看：

(1 )年度遊客量：以行動不便、老人與孕

婦、幼兒佔母體人口比例而言，粗估需求佔總

人口14％。以96年度18個國家森林遊樂區遊客

量統計共327.3萬人的數量推估，至少應有45萬

人有無障礙之需求。因此，每年遊客量排名在

前幾名的森林遊樂區，其提供無障礙環境應能

滿足具一定數量的多元需求，其改善更具高度

指標意義。

(2)所處縣市身心障礙與老人人口比例：以

森林遊樂區所在縣市的身心障礙與老人人口比

例做為行動不便遊客的需求參考數值。由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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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國家森林遊樂區

房間入口有一門檻，輪椅不易進入。

將房間入口門檻移除，並將紗門改為水平開啟式，以利行動不便者

使用。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休憩座椅採固定式,輪椅難以接近使用。

購置可供輪椅接近使用之餐桌

慮部分國家森林遊樂區內設置有自然教育中

心，為利參加學童與家庭於環境教育或解說服

務過程之多元使用，所配合設置之設施多有強

化通用設計，如平坦的木質地板教室、設有較

國家森林遊樂區

年度遊客量

自然環境條

件限制 (既有

設施改善潛

力)

區內服務人

力資源及軟

體配合條件

與臨近生活

圈距離遠近

(交通可及性)

所處縣市身

心障礙與老

人人口比例

圖2  國家森林遊樂區無障礙設施改善條件評估指標架構

緣近便，該縣市行動不便者人口比例越高者，

森林遊樂區做為戶外休閒場所，亦有可能有較

多當地行動不便的遊客前往。

(3)區內服務人力資源及軟體配合條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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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無障礙廁所採用骨科馬桶，且扶手錯置。

置換一般馬桶，並改善扶手錯置情形。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

藥用植物區路面顛坡，不利輪椅行進。

將路面整平，營造無障礙路線。

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

扶手錯置，空間不足，無法進入使用。

扶手更正，加大空間並增加警示鈴。

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

樹木立於中央，造成步道淨寬變窄，不易通過。

樹木立於中央之路段，增加路面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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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的勞作桌椅與互動式導覽解說系統(適合輪椅

使用者的高度)、滿足新建築規範的無障礙坡道

與廁所等，因此本身條件具有較大的改善潛力。

2.從條件面來看：

(1)與鄰近生活圈距離遠近(交通可及性)：國

家森林遊樂區距離都會生活圈車程遠近，及大

眾運輸方便程度等交通運輸條件，某種程度決

定了身心障礙者或老年人選擇造訪的誘因是否

充足。尤其距離如台北、台中、高雄等都會區

車程時間較短者，因其交通便捷性與鄰近性，

較可能吸引行動不便者前往。

(2)自然環境條件限制(既有設施改善潛力、

有無指標性特殊景觀)：國家森林遊樂區多位於

山區，地形起伏限制較多。每一個國家森林遊樂

區具有不同的自然環境條件，有其相對機會與先

天限制。若有特殊知名景觀，應嘗試提供所有遊

客均等的接近機會；但若是景觀點位於高差大、

難以找到替代動線的自然環境中，也不應強行設

置無障礙設施以免破壞特殊景觀的整體性。

(三)實地檢覈：

由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會同身障團

體、保育團體等多元行動者於99年完成18處國

家森林遊樂區內公共服務設施、動線與服務內

容之檢覈，發現森林遊樂區普遍存在以下的障

礙情形：

無障礙廁所： 普遍有空間不足、扶手錯置、出

入動線不良、標誌名稱不佳。

坡道： 坡度過陡、扶手過粗。

步道： 鋪面不平整、高低差過大、格柵設計不佳。

住宿： 主要為浴室進出門檻過高與門寬不足。

停車位：未劃設或下車區鋪面不平整。

視聽室：出入門檻過高或缺乏輪椅席位。

售票口或櫃檯：售票口或櫃檯過高。

(四)分期改善：

依據上述綜合評估指標及檢覈成果，並配

合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擬定各國家森林遊樂

區無障礙優先改善順序(其中以內洞、太平山、

八仙山、墾丁等國家森林遊樂區列為優先改善)

及建議期程，並設定各遊樂區之短、中、長期

改善目標，目前已完成153項短期應改善設施，

並將依據期程及年度預算逐步改善，除如期達

成「無障礙行動白皮書」行動策略之「車輛可

及之觀光景點及公園公共設施必須符合無障礙

環境規範」之目標，更希望將國家森林遊樂區

無障礙環境營造的更完善，並配合現場服務人

員對於無障礙旅遊服務的到位，逐步推展森林

遊樂區無障礙旅遊。

五、 讓無障礙旅遊活動在國家
森林遊樂區實現

為使行動不便之族群及其家屬有機會親近

大自然，林務局於99年至100年先後假墾丁及內

洞國家森林遊樂區辦理4場次無障礙旅遊活動，

圓身障朋友的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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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辦理輪椅定向活動，讓許多身障朋友在墾丁

國家森林遊樂區初次體驗到定向運動的樂趣。

無障礙旅遊活動辦理，除實際檢視無障礙改善

成效，也藉由活動的執行提供完成教育訓練的

同仁、志工等有實習服務身障朋友的機會。

這四場活動也讓我們了解到無障礙旅遊的

推動必須透過適當的地點選擇、活動路線規

劃、活動安排和志工協助，才能讓年長者、身

心障礙者與其陪同者實質享有國家森林遊樂區

所提供之服務，並獲得與一般人相同之體驗旅

遊、認識自然之機會。相較於一般的旅遊活

動，無障礙旅遊需耗費更多心力於事前的規劃

及更細心去了解參與者的需求與感受，但參加

者的回饋卻也給了同仁們更大的成就感，也學

會將辦理無障礙旅遊的精神應用到各種活動規

劃，有同仁就這樣說過：「能把無障礙旅遊活

動辦好，就能辦好所有的旅遊活動了。」

六、結語

國家森林遊樂區無障礙旅遊環境營造與改

善最終目標，希以人性出發，在不破壞現地自

然資源及文史環境的前提下，透過適切的環境

規劃設計、協調諮詢、教育訓練、經營管理

等，提供遊客以欣賞、參與和培養敏感度等方

式來與自然溝通互動，尊重每一位至國家森林

遊樂區從事體驗自然、環境教育、生態旅遊的

遊客，使其均能獲得優質的旅遊體驗，並從中

獲得愉快。

林務局重視戶外無障礙環境的營造，不僅

只是為了身心障礙者的休閒需求著想。我們每

個人都會老，台灣已經邁入高齡化社會的時

代；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可能會因為

各種原因，發生短暫的行動不便，而一個社會

的文明指標，在於我們能否設身處地預先貼心

地提供適宜所有人的環境。國家森林遊樂區無

障礙環境營造的自我期許，除了將無障礙的關

懷從「室內」發展到「戶外」遊憩設施，更應

從「設施」無障礙進一步提升到「服務」無障

礙。期盼國家森林遊樂區能從人性出發，多一

點體貼，逐步貼近不同人的需求，使更多不同

的需求、不同能力的人都可以親近台灣森林之

美，並提升國家森林遊樂區之服務功能。

2011年是聯合國的「國際森林年」，今年

國際的主題是Forest for People，強調人與森林

在環境與發展的密切相關，鼓勵所有人採取具

體行動，以歡慶感恩森林對人們無私的奉獻。

從森林育樂的角度來看Forest for People的概

念，意味著一般向民眾開放的國家森林遊樂

區，除吸引主流大眾外，更應向前邁入Forest 

for All的概念，強調使多元族群皆能無障礙地接

近森林，照顧到社會上各群體的需求與機會均

等，讓森林進一步實現「多元共融、自然共

生」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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